附件
合肥工业大学本科生课程成绩更正申请表

	教师姓名
	
	课程名称
	

	工号
	
	课程代码
	

	教学班号
	
	学年、学期
	20  — 20   学年第  学期

	序

号
	学生（学号）
	分项：
	分项：
	分项：
	分项：
	总评成绩

	
	
	更正前
	更正后
	更正前
	更正后
	更正前
	更正后
	更正前
	更正后
	更正前
	更正后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更  正  原  因
	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审核意见    
	（不少于三位成员签字）

签字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院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.需更正成绩的教师，在教务系统中进行“成绩更正申请”，并在学院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审核同意签字盖章后，将此表作为附件上传，若有支撑材料，也需一并扫描上传；
2.因学生申请复查成绩引起的更正，需同时上传《合肥工业大学本科生成绩复查申请表》扫描件，学院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审核意见则无需填写；

3.此表及教师提供的成绩更正支撑材料由开课学院存档备查。

